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I.I.I.I.     修 訂修 訂修 訂修 訂 《《《《 家 庭 暴 力 條 例家 庭 暴 力 條 例家 庭 暴 力 條 例家 庭 暴 力 條 例 》》》》  

《 家 庭 暴 力 條 例 》於 一 九 八 六 年 生 效 以 來 從 未 作 任 何 檢 討 及 修 改，本 會 非 常 歡

迎 及 欣 見 政 府 提 出 並 落 實 修 訂 《 家 庭 暴 力 條 例 》 的 建 議 ， 並 希 望 政 府 就 有 關 的 修

訂 ， 進 一 步 考 慮 本 會 如 下 意 見 ﹕  

1.1.1.1. 暴 力 的 定 義暴 力 的 定 義暴 力 的 定 義暴 力 的 定 義     

為 有 效 制 定 及 推 行「 零 度 容 忍 」的 家 庭 暴 力 政 策，《 家 庭 暴 力 條 例 》中 應 明 確

界 定 暴 力 的 定 義 ， 特 別 是 精 神 虐 待 方 面 。 政 府 的 建 議 指 出 現 行 法 例 已 適 用 於

精 神 /心 理 虐 待 。 本 會 認 為 必 須 在 條 例 中 清 楚 列 明 暴 力 的 定 義 ， 或 加 上 註 釋 ，

指 明「 騷 擾 」(Molestation)已 包 含 精 神 虐 待 及 纏 擾 行 為 ；而 非 以 個 別 案 件 或 引

用 過 去 案 例 以 演 繹 「 騷 擾 」 或 「 暴 力 」 的 含 意 。  

2.2.2.2. 擴 大擴 大擴 大擴 大 《《《《 家 庭 暴 力 條 例家 庭 暴 力 條 例家 庭 暴 力 條 例家 庭 暴 力 條 例 》》》》 的 適 用 範 圍的 適 用 範 圍的 適 用 範 圍的 適 用 範 圍     

本 會 同 意 應 擴 大 《 家 庭 暴 力 條 例 》 的 適 用 範 圍 至 涵 蓋 前 配 偶 或 前 同 居 者 ， 但

同 時 政 府 亦 應 探 討 條 例 涵 蓋 父 母 /成 年 子 女 和 有 姻 親 關 係 人 士 的 可 行 性，並 應

制 定 時 間 表 及 行 動 計 劃 ， 以 落 實 研 究 及 討 論 的 日 程 ， 例 如 ： 兩 年 。    

3.3.3.3. 強 制 性 施 虐 者 輔 導 計 劃強 制 性 施 虐 者 輔 導 計 劃強 制 性 施 虐 者 輔 導 計 劃強 制 性 施 虐 者 輔 導 計 劃     

於 二 零 零 六 年 初 ， 社 會 福 利 署 推 出 兩 項 施 虐 者 輔 導 先 導 計 劃 ， 為 自 願 參 與 計

劃 的 施 虐 者 提 供 輔 導 治 療 。 本 會 認 為 除 了 自 願 參 與 外 計 劃 以 外 ， 條 例 亦 應 賦

與 法 庭 權 力 判 令 強 制 施 虐 者 參 加 有 關 輔 導 計 劃 ， 建 議 政 府 與 法 律 界 人 士 討 論

加 入 輔 導 計 劃 作 為 強 制 令 其 中 一 部 份 的 可 行 性 。  

4.4.4.4.     家 庭 暴 力 專 責 法 庭家 庭 暴 力 專 責 法 庭家 庭 暴 力 專 責 法 庭家 庭 暴 力 專 責 法 庭     

「 政 府 就 《 家 庭 暴 力 條 例 》 的 檢 討 – 初 步 的 修 訂 建 議 」 文 件 中 ， 未 有 就 設 立

家 庭 暴 力 專 責 法 庭 的 建 議 作 出 回 應 。   家 庭 暴 力 專 責 法 庭 應 從 家 庭 的 角 度 出 發

去 處 理 家 庭 暴 力 的 案 件 ， 條 例 亦 應 賦 與 有 關 法 庭 一 併 審 理 因 家 庭 暴 力 而 引 起

的 刑 事 及 民 事 法 律 程 序 ， 包 括 辦 理 離 婚 、 申 請 子 女 撫 養 權 及 有 關 的 刑 事 檢 控

(輕 微 的 暴 力 行 為 )等 。 而 負 責 的 法 官 亦 應 就 審 理 家 庭 暴 力 個 案 接 受 訓 練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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II.II.II.II.     回 應回 應回 應回 應 「「「「 婦 女 事 務 委 員 會婦 女 事 務 委 員 會婦 女 事 務 委 員 會婦 女 事 務 委 員 會 」」」」 建 議建 議建 議建 議     

本 會 欣 喜「 婦 女 事 務 委 員 會 」在 廣 聽 民 間 意 見後，出版《香港婦 女安全：消

除 家 庭 暴 力 》報告。  

就《 家 庭 暴 力 條 例 》的 修 訂 建 議 以 外 ，政 府 就「 婦 女 事 務 委 員 會 」建 議 的 回

應 中 提 及警方 已 設 計 一張「 行 動 清單」 及將會 推 出 「轉介緊急服務評估表 」 。

本 會 非 常 同 意這兩 項措施 的執行 確 實 可協助前線警務 人 員更有 效率及 有系統地

評估個 案 的情況， 但 有 關 指 引 亦 必 須顧及 受害人 的安全及需要。  

 

�  「轉介緊急服務評估表 」 和 「 行 動 清單」 的 設 計 須 方便執法 人 員隨身携帶，  

有 關 指 引 亦 必 須顧及 受害人 的安全及需要；  

• 「轉介緊急服務評估表 」 ： 在評估需要轉介緊急服務 時 ，警方 同 時 應 配合執

法 及逮捕行 動 以保護受害人 的安全；  

• 「 行 動 清單」 須 列 明 ：  

�  執法 人 員 必 須分開查問受害人 與 施 虐 者 ，避免因 施 虐 者 在旁， 而影響作

供 ；  

�  各搜證項目；  

�  在 進 行調查時 ，警員不能以 受害人 的 意 願 ， 作 為決定逮捕施 虐 者 、繼續

調查或決定 起訴施 虐 者 的根據， 控告施 虐 者 並 非 受害人 的 責 任 ，這明顯

有助起訴的決定 ； 及需查問：  

�  你認 為他 /她會不嚴重傷害或殺害你或你的 子 女 ?  你為 何 有 /沒有這看

法 ?  

�  他 /她有否經常威脅、恐嚇或襲擊你或你的 子 女 ?請你形容 事 件 的嚴重程

度 。  

�  請形容 過 去他 /她令你感到最恐懼的 暴 力 事 件 。  

本 會 認 為 應 先將有 關 表格交立 法 會 福 利 事 務 委 員 會「 處 理 家 庭 暴 力 的 策略和

措施小組」 作 討 論 ， 從多專業不同 的 角 度 以完善有 關 設 計 。  

家 庭 暴 力 是 一 個複雜的 社 會問題，當中涉及司法、執法、醫療系統及 社 會服

務 等多方 面 的介入，必 須協調整社 會機制 作 出 回 應，於 政 策、資源、服務 配套、

執行機制 等全面 回 應 。  

  

- 完 - 


